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景泰县社会保险事业服务中心：
根据甘政办发[2006]87号和甘人社通[2016]392号文的规定，我单位对   年  月  名拟正常退休人员的基本情况已进行了公示（    年NO    号），现证明如下：
一、公示时间：  年  月  日至年  月  日
二、公示地点：
三、公示情况：
（一）职工反映     同志在方面与公示内容不符。经复查并再次公示，我单位的审查结论和处理意见是：

（二）    、   、  等  名同志公示后职工和本人对出生年月、参加工作时间以及缴费基数等均无异议。


（单位盖章）
年  月  日

